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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三题：强制性公积金计划 

 

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６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为今日（三月十六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甘乃威议员的提问和财经

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： 
 

问题： 
 

  据报，最近财政司司长在二○一一至二○一二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中提

出，向每个强制性公积金计划（下称「强积金」）户口注入６，０００元

的建议引起民愤，原因之一是不少市民认为强积金受托人收取的管理费和

行政费很高。例如曾有一个有６，０００元供款的强积金户口两年间的回

报只有１元零７分，同期的管理费却高达１４０元，为前者的１４０倍。

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 

（一） 现时市场上有多少家受托人公司；是否知悉它们收取的最高和最

低的管理费和行政费为多少；政府会如何进一步改善及监管该等收费；有

没有计划立法予以监管；如有，进展为何；如没有，原因为何； 
 

（二） 雇员自选强积金计划的安排是否可以如期在本年内实施；有关工

作的进展为何；政府有甚么措施确保雇员自选安排实施后，受托人公司之

间会出现良性竞争，促使管理费和行政费下降，以及如何确保受托人和中

介人会维持良好的服务质素；及 
 

（三） 鉴于有报道指出，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主席曾表示，因应香

港人口老化及部分长者生活困难，政府有需要评估退休人士的生活保障是

否足够，政府是否已开始研究设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事宜；如是，进展为

何；如否，原因为何？ 
 

答复： 
 

主席： 
 

  我就问题的三部分回复如下： 
 

 



（一） 现时，强积金市场共有１９间核准强积金受托人公司。政府和强

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（积金局）一直透过提高市场透明度及增加市场竞

争等措施，藉市场力量调节强积金基金收费水平。积金局自二○○七年开

始，在其网页设立了「网上收费平台」，提供所有强积金的主要收费资料，

供计划成员参考，使其知悉所参加基金收取费用的比率，并可与其他基金

的表现及收费作比较，协助计划成员作出切合自己需要的选择。 
 

  就增加市场竞争，除了问题第２部分提及的「雇员自选安排」会增加

雇员选择及市场竞争外，积金局亦会继续发信给雇主，鼓励他们为员工提

供多于一个强积金计划作选择，并加强教育和宣传工作。 
 

  上述措施对减低强积金收费有一定成效。二○○九年四月至二○一○

年三月的强积金平均基金开支比率为１．８５％，较二○○六年四月至二

○○七年三月的２．１％为低，减幅超过一成。过去三年，所有强积金受

托人均已减费，超过半数受托人更减费超过一次。我们亦留意到近月有受

托人陆续减低现有基金或计划的收费，或推出收费较低的新强积金基金或

计划。在这基础上，政府和积金局会继续透过市场力量，促使强积金受托

人公司调节其收费水平。 
 

（二） 政府和积金局正拟备立法加强对强积金中介人规管的建议，并会

在四月向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介绍有关立法建议，及展开谘询工作。我

们预计在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，以期能在明年尽快落实「雇员自

选安排」。此外，积金局亦已展开多项配合落实「雇员自选安排」的工作，

包括确保积金局及受托人各方面的系统能配合；加强强积金投资教育，以

协助雇员作出切合自己需要的选择；及加强对强积金中介人的培训及规

管。 
 

  我们相信基于预期「雇员自选安排」将会落实，受托人公司之间的竞

争已陆续浮现，而不少受托人公司亦已调低收费或提供收费较低的新强积

金基金。积金局会密切跟进这方面的发展。 
 

  至于确保受托人公司的服务质素方面，积金局一直有采取措施，包括

实地巡查、审查受托人提交的报告，及处理对受托人的投诉，并采取适当

跟进。 
 

 



（三） 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方面，正如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在二○一一年一

月十日的福利事务委员会上解释，本港一直推行三根支柱模式退休保障制

度，包括无须供款的社会保障制度（包括综合社会保障援助、高龄津贴和

伤残津贴）、经社会各界深入和广泛讨论后于二○○○年推行的强积金制

度，以及个人自愿储蓄。政府当局一直顾及社会经济变化，密切监察现行

模式的运作情况，并在有需要时引入优化措施。例如，高龄津贴已由二○○

九年一月起增至每月１，０００元。财政司司长在二○一一至一二年度财

政预算案中亦已建议在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下，增加长者的补助金。政

府与积金局亦一直持续检讨和改善强积金制度的运作。 
 

  中央政策组现正因应最新情况，深化其对现行三根支柱模式退休保障

制度的可持续性的研究。在过程中，中央政策组会参考社会大众对长者退

休保障的意见，并收集学者、专业人士、智库组织及相关团体的意见。政

府当局在探讨未来路向时，会考虑中央政策组的研究结果和其他相关因

素，例如如何确保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、捍卫传统家庭价值观、维持

整体经济竞争力，以及保持简单税制等。  

完 


